
食品药品行政处罚文书

行政处罚决定书

(韶 〉食药监 药 罚 C2019|4号

当 事 人:广东亮健好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地址 (住址 ): 韶关市浈江区南郊三公里东侧怡园新邮3号楼二层南面 邮编:512000

营业执照或其他资质证明:营业执照      编号:91440200668211190E

组织机构代码 (身份证 )号 :430521196811118771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谢文   性别:男    职务:法定代表人

违法事实:

我局收到消费者投诉,称在互联网京东平台 “亮健好大药房旗舰店”购买的标示

生产企业为安徽安科恒益药业有限公司、批准文号为国药准字 H34023532、 产品批号为

171201的药品阿莫西林胶囊,该公司在网上销售处方药,违反了国家有关规定,请我

局进行查处。

2018年 12月 12日 ,我局执法人员在该公司现场检查核实,该公司采购的药品全

部调拨到下属各个门店进行销售,有门店涉嫌以邮寄方式销售标示生产企业为安徽安

科恒益药业有限公司、批准文号为国药准字 H34023532、 产品批号为 171201的药品阿

莫西林胶囊。执法人员发出 《责令改正通知书》一份,要求该公司立即停止邮寄销售

处方药的行为,并在 7日 内向我局提交整改报告。该公司向执法人员提供了购进药品

阿莫西林胶囊的供货商资料、购进单据、公司经营资质、销售流向等资料。

2018年 1月 28日 ,我局收到铜陵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复函 《关于核实药品阿莫

西林胶奥有关情况的函的函复》,确认上述药品阿莫西林胶囊为处方药。2019年 2月

11日 ,我局对广东亮健好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涉嫌邮寄销售处方药阿莫西林胶囊的行为

进行了立案调查。

经调查认定,广东亮健好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邮寄销售处方药阿莫西林胶褒的行为,

违反了 《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构成了采用邮售方式直接向公

众销售处方药的违法事实。该公司收到顾客购买信息后,通过下属门店罗岗村店以每

盒 18元的单价向消费者快递邮寄销售了标示生产企业为安徽安科恒益药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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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文号为国药准字 H34023532、 产品批号为 171201的药品阿莫西林胶囊共 5盒 ,销

售所得合计为 90元 ;其他的均在门店以零售方式进行销售。该公司通过邮寄方式销售

处方药阿莫西林胶囊的货值金额及违法所得均为 90元。

证据材料:

1、 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投诉举报转办单》(粤药监投转 201800010558号 ):

2、 对广东亮健好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的现场检查笔录、责令改正通知书;

3、 对广东亮健好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经理谭红梅的询问调查笔录 ;

4、 广东亮健好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提供的公司经营资质、供货商资料、购进单据、

增值税发票、销售明细等材料 ;

5、 广东亮健好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的授权委托书、身份证复印件等资料。

6、 铜陵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复函 《关于核实药品阿莫西林胶囊有关情况的函的函

复》。

处罚依据:

你公司邮寄销售处方药阿莫西林胶囊的行为,违反了 《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

第二十一条
“
药品生产、经营企业不得采用邮售、互联网交易等方式直接向公众销售

处方药
”
的规定,构成了采用邮售方式直接向公众销售处方药的违法事实,邮寄销售

处方药阿莫西林胶囊的货值金额及违法所得均为90元。

鉴于我局已对你公司违反药品流通管理规定邮寄销售处方药进行过行政处罚,具

有从重处罚的情形,符合原韶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韶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
“
当事人被行政执法部门处以

罚款以上行政处罚后,自处罚决定生效之日起两年内又因相同或类似违法行为被查处

的
”
的规定。我局执法人员于2019年 3月 4日依法向你公司送达了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书》[(韶 )食药监药罚告 (2019)4号 ]。 你公司在规定的时限内未提出申辩意见,陈

述时对违法事实的认定无异议。

本局决定对你 (单位 )给予以下行政处罚:

1、 警告:2、 处销售药品货值金额二倍 (90× 2=180)罚 款1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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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 内将罚没款缴到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



纽~直型生图彐丝匝
=二
止彐鱼鲤l圭且盅银行。逾期不缴纳罚没款的,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每 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并将依法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 内向庄苤鲨互已到k臣笪里

且或者直苤」LL艮政应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直匹区厶扭 左院.提起行

政诉讼。

∞ 冖口

注:本文书一式三份,分别用于存档、交被处罚单位 (人 )、 必要时交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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